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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
� 無法自然通風
� 非經常性作業
� 進出受限制

�缺氧危險作業
� 作業類別：缺氧2列舉指定
� 缺氧：空氣中氧氣濃度未滿18%之狀態（缺氧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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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
� 其主要特徵為通風不充分，可能因累積有害氣體或形成缺氧
狀態，或造成人員中毒或缺氧窒息。

� 因可燃性氣體與空氣混合，使濃度達到爆炸範圍，而引起火
災、爆炸。

� 如設有電氣設備、機械設備或儲存穀物等，可能因空間狹窄，
加上工作方式不適當，造成人員感電或不慎墜落、遭機械絞
傷或穀物掩埋窒息等。

� 出入口狹窄，可能使緊急應變人員不易攜帶救援工具或防護
具進入，造成救援的困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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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�缺氧危險作業（缺氧2）
� 長期間未使用之水井、坑井、豎坑、隧道、沈箱、或類似場
所等之內部。

� 貫通或鄰接下列之一之地層之水井、坑井、豎坑、隧道、沈
箱、或類似場所等之內部。
• 上層覆有不透水層之砂礫層中，無含水、無湧水或含水、
湧水較少之部分。

• 含有亞鐵鹽類或亞錳鹽類之地層。
• 含有甲烷、乙烷或丁烷之地層。
• 湧出或有湧出碳酸水之虞之地層。
• 腐泥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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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水管道作業法令規定1

�缺氧危險作業（缺氧2）
� 供裝設電纜、瓦斯管或其他地下敷設物使用之暗渠、人孔或
坑井之內部。

� 滯留或曾滯留雨水、河水或湧水之槽、暗渠、人孔或坑井之
內部。

� 滯留、曾滯留、相當期間置放或曾置放海水之熱交換器、管、
槽、暗渠、人孔、溝或坑井之內部。

� 密閉相當期間之鋼製鍋爐、儲槽、反應槽、船艙等內壁易於
氧化之設備之內部。但內壁為不銹鋼製品或實施防銹措施者，
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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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1

�缺氧危險作業（缺氧2）
� 置放糞尿、腐泥、污水、紙漿液或其他易腐化或分解之物質
之儲槽、船艙、槽、管、暗渠、人孔、溝、或坑井等之內部。

� 使用乾冰從事冷凍、冷藏或水泥乳之脫鹼等之冷藏庫、冷凍
庫、冷凍貨車、船艙或冷凍貨櫃之內部。

� 置放或曾置放氦、氬、氮、氟氯烷、二氧化碳或其他惰性氣
體之鍋爐、儲槽、反應槽、船艙或其他設備之內部。

�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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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缺氧危險作業（缺氧2）
� 置放煤、褐煤、硫化礦石、鋼材、鐵屑、原木片、木屑、乾
性油、魚油或其他易吸收空氣中氧氣之物質等之儲槽、船艙、
倉庫、地窖、貯煤器或其他儲存設備之內部。

� 以含有乾性油之油漆塗敷天花板、地板、牆壁或儲具等，在
油漆未乾前即予密閉之地下室、倉庫、儲槽、船艙或其他通
風不充分之設備之內部。

� 穀物或飼料之儲存、果蔬之燜熟、種子之發芽或蕈類之栽培
等使用之倉庫、地窖、船艙或坑井之內部。

� 置放或曾置放醬油、酒類、胚子、酵母或其他發酵物質之儲
槽、地窖或其他釀造設備之內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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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定義：指非供勞工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，
勞工進出方法受限制，且無法以自然通風來維持充分、
清淨空氣之空間。
� 作業許可申請
� 作業前準備
� 打開孔蓋及測試、通風
� 局限空間作業
� 急救搶救
� ㄧ般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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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作業流程
� 危害防止計畫
� 置備訂定氣體測定器。
� 置備通風換氣設備。
� 置備防墜設備、安全上下設備
� 置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、梯子 、安全帶或救生索等設備。
� 對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勞工，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
規定施予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

� 於入口顯而易見處公告
� 注意事項
� 與作業無關人員禁止進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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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作業流程
� 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，應指定缺氧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事項。
� 以氣體測定器確認內部氣體狀況
� 實施通風換氣後，再次以氣體測定器確認內部氣體狀況，並予
記錄

� 由專人檢點確認通風換氣設備狀況、無缺氧及危害物質或其它
可能危害；防墜設備、安全上下設備、與外部連繫設備、空氣
呼吸器等、梯子、安全帶或救生索等設備均已就定位。

� 由雇主、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署進入計可。從事
焊接、切割、燃燒及加熱等作業，應簽署動火許可。對進出各
該場所勞工，應予確認或點名登記。

� 應指派一人以上之監視人員，隨時監視作業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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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作業許可申請

許可時間

作業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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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作業許可申請表須載明下列事項
� 作業場所。
� 作業種類。
� 作業時間及期限。
� 作業場所氧氣、危害物質濃度測定結果及測定人員。
� 作業場所可能危害。
� 作業場所之能源隔離措施。
� 作業人員與外部連繫之設備及方法。
� 準備之防護設備、救援設備及使用方法。
� 其他維護作業人員之安全措施。
� 許可進入之人員及其簽名。
� 現場監視人員及其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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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作業前準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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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呼吸防護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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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打開孔蓋及測試、通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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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通風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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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通風換氣
� 通風換氣主要目的是提供缺氧危險作業場所足夠之氧氣。
� 使空氣中含氧量>18%，以不形成富氧狀態（>23.5%）為原則。
� 稀釋、降低空氣中危害氣體濃度，使有害物濃度低於容許濃度
標準、危險物濃度低於爆炸下限30%以下。

� 以局部排氣方式，有效排除危害氣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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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通風程序
� 確保引入新鮮空氣，不可使用純氧
� 送風口深入最底部完全吹除有害氣體
� 作業過程確保持續通風
� 監督通風設備維持有效運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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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通風換氣實施注意事項
� 不得使用純氧，易造成火災、爆炸之危害。
� 確保引入新鮮空氣。
� 導管不可有破損、折曲且須與風扇密接。
� 通風換氣須考慮作業人員工作位置，避免產生通風死角，例如
常見人孔、下水道、廢水沉澱池、地下室等，對於送風導管管
口應置深入底部。

� 須有人監督通風設備維持有效運轉。
� 若有防止爆炸、氧化或作業上有顯著困難致不能實施換氣者，
則應置備適當且數量足夠之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，並使勞
工確實戴用。



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Labor Inspection Office
局限空間標準作業程序2

�通風換氣常見錯誤-換氣管未達作業區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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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通風換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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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通風換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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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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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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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�局限空間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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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作業



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Labor Inspection Office
局限空間標準作業程序2

�急救搶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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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警告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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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�確認氧氣濃度
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，於當日作業開始前、所有勞工離
開作業場所後再次開始作業前及勞工身體或換氣裝置等有異常
時，應確認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度、硫化氫等其他有害氣
體濃度。（缺氧症預防規則第16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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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作業主管
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，應於每一班次指定缺氧作業主管
從事下列監督事項：
一、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勞工作業。
二、第十六條規定事項。
三、當班作業前確認換氣裝置、測定儀器、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
具、安全帶等及其他防止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器具或設備之狀況，並
採取必要措施。
四、監督勞工對防護器具或設備之使用狀況。
五、其他預防作業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必要措施。
（缺氧症預防規則第20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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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連續確認
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，因空間廣大或連續性流動，可能
有缺氧空氣、危害物質流入致危害勞工者，應採取連續確認氧氣、
危害物質濃度之措施。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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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限空間作業相關法令規定2

�進出管制
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，對進出該場所勞工，應予確認或點
名登記。（缺氧症預防規則第17條）

�進入許可
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，其進入許可應
由雇主、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署後，始得使勞工進
入作業。對勞工之進出，應予確認、點名登記，並作成紀錄保存
一年。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6）

�動火許可使勞工進入局限空間從事焊接、切割、燃燒及加熱等動
火作業時，除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外，應指定專人確認無發生危
害之虞，並由雇主及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確認安全，
簽署動火許可後，始得作業。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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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公告事項
使勞工於缺氧危險場所或其鄰接場所作業時，應將下列注意事項
公告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之處所，使作業勞工周知：1.有罹
患缺氧症之虞之事項。2.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。3.事故發
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。4.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、
安全帶等、測定儀器、換氣設備、聯絡設備等之保管場所。5.缺
氧作業主管姓名。（缺氧症預防規則第18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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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公告事項
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，有危害勞工之虞時，應於作業場所
入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下列注意事項，使作業勞工周知：1.作業
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，應經許可始得進入之重要性。2.進入
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。3.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
式。4.現場監視人員姓名。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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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禁止進入
� 應禁止非從事缺氧危險作業
之勞工，擅自進入缺氧危險
場所；並將禁止規定公告於
勞工顯而易見之處所。（缺
氧症預防規則第18條）

� 應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
限空間之作業場所，並於入
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禁止進
入之規定。（職業安全衛生
設施規則第29條之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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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限空間作業相關法令規定2

�實施檢點
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，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
點。（管理辦法第68條）

�檢點表
依第68條實施之檢點，其檢點對象、內容，應依實際需要訂定，並
以檢點手冊或檢點表等為之。（管理辦法第78條）

�檢點事項
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，應指定專人檢點
該作業場所，確認換氣裝置等設施無異常，該作業場所無缺氧及危
害物質等造成勞工危害。檢點結果未予記錄，並保存三年。（職業
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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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限空間作業常見缺失2

�送風管位置不當。
�通風設備將一氧化碳送入人孔內。
�測定方式不正確。
�無測定記錄且領班檢點不確實。
�現場無監視人員（缺氧作業主管）。
�未使用安全索、帶或固定不當。
�設置不正確之空氣呼吸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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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危害防止計畫
� 危害之確認。
� 局限空間內氧氣、危險物、有害物濃度之測定。
� 通風換氣實施方式。
� 電能、高溫、低溫及危害物質之隔離措施及缺氧、中毒、感電、
塌陷、被夾、被捲等危害防止措施。

� 作業方法及安全管制作法。
� 進入作業許可程序。
� 提供之防護設備之檢點及維護方法。
� 作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。
� 緊急應變處置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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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水道工程常見職安缺失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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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水道工程常見職安缺失3

�通風管未伸入工作井或人孔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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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水道工程常見職安缺失3

�未使用安全上下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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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井口作業人員未配戴安全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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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配電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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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局限空間危害種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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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未通風換氣死亡職災
� 發生經過：
104年6月24日於汐止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工程公共管網及用
戶接管工程，當日共開3個工作井，作業前未通風換氣及使用四用
氣體偵測儀器測定，施姓工人即進入約6公尺深的污水下水道工作
井內從事檢視作業，下去之後施員即昏倒在工作井底下，隨後消防
隊將施員送往國泰醫院汐止分院，到院已無心跳，於當日上午宣告
不治死亡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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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開挖作業未設置擋土支撐死亡職災
� 發生經過：
105年12月28日上午9時許，勞工張○○（男性，56歲），於鶯歌
區某新建工程已開挖汙水管溝底部從事礫石鋪設作業時（深度約
2.1公尺），因未於開挖面兩側設置擋土支撐，致右側土方突然崩
塌壓擊張員，經送往三峽恩主公醫院急救，仍於途中不治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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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災害現場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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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工作井開口未設置護欄死亡職災
� 發生經過：
106年9月18日下午4時許，勞工蔡○○（男性，37歲），於八里區
某污水揚水站設備維修工程，站立於污水井開口旁，因未於開口周
邊設置護欄，致蔡員墜落井底（墜落高度約12公尺），經送往淡水
馬偕醫院急救，仍於晚上6時30分傷重不治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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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災害現場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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